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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17 年 5 月 ， 张某入职
上海市青浦区某公司上班， 担

任数据处理员， 双方签订为期

3 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月工资

9000 元 ， 并缴纳社会保险 。

2019 年初 ， 张某怀孕 ， 并以
身体不好为由开始请病假直至

生产， 在此期间， 公司一直正
常发放工资， 没有拖欠。

2019 年底 ， 张某顺产生

育一子， 意欲领取生育津贴。

但张某领取时， 发现公司未按

其实际收入缴纳生育保险， 提
出让公司补足， 但多次协商未

果。

2020 年 ， 张某休完产假
正式上班， 公司以原岗位已撤

销为由把张某调到另外的岗位
上， 工资待遇都有所下调， 张

某表示不能接受。 为此， 张某

多次与公司协商， 表示可以调
动岗位 ， 但不能降低工资收

入。

随后， 公司以张某怀孕至

生产再到哺乳期没有为公司作

出任何贡献为由， 单方面解除
了劳动合同。 张某要求公司支

付生育津贴差额、 哺乳期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公司多

次以各种理由拒绝协商， 张某

向青浦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
员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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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仍在哺乳期

单位能否解除合同

调委会受理此案后， 于 2021

年 7 月约见双方当事人。 经了解，

得知张某确实从怀孕直至生产一直

处于休息状态， 单位也没有拖欠其

工资。 单位方认为张某休完产假上

班， 原先的岗位已经不存在， 给其

调动工作岗位也属正常， 是张某自

己不愿意接受。

张某认为调动岗位是可以的，

但是单位随意降低工资标准不合

法， 并表示自己生育后领取的生育

津贴也不足， 要求单位补足差额，

并出示了自己的银行卡流水， 证明

其工资收入与单位缴纳基数不一

致。 现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张

某表示同意， 但提出公司应给予一

定的经济补偿。

调解员提出了几点本案矛盾争

议焦点。 首先， 女职工仍在哺乳

期， 单位是否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

合同； 其次， 公司为张某缴纳了生

育保险费， 张某本该按照自己的原

工资 9000 元为标准来领取生育津

贴， 但公司最开始没有按此标准缴

纳生育保险， 导致的生育津贴差额

是否应由公司补足。

调解员耐心释法

单位承认做法欠妥

围绕这两点， 调解员分别给双

方当事人做工作。 调解员对单位进

行释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

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

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

聘用合同。

调解员指出， 女职工在哺乳期

内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同时单

位不得在女职工哺乳期降低其工

资， 现在单位做法显然有欠缺， 张

某认可岗位变动， 但单位在岗位调

动的同时， 不能随意降薪。

同时， 张某提供的银行流水证

明了其工资标准， 公司未按照其工

资标准缴纳生育保险。 《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八条规定： 女

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对已经

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

保险基金支付；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

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

由用人单位支付。 女职工生育或者

流产的医疗费用， 按照生育保险规

定的项目和标准， 对已经参加生育

保险的，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对

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由用人单位支

付。 第六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

自行申报、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 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

缓缴、 减免。 第八十六条规定： 用

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

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

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 由有关行政部门

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

用人单位没有按职工的工资标

准缴纳社保， 是违法行为。 面对未

足额缴纳社保费的用人单位， 职工

完全可以去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举

报。 调解员建议公司及时自行补

正， 并认真考虑张某提出的赔偿请

求， 争取达到双方满意的调解结

果。

多次沟通各退一步

成功化解劳动纠纷

随后， 调解员与张某也进行了

沟通。 调解员表示， 在调动工作方

面， 单位确实有不足的地方， 但希

望张某综合考虑在孕期时， 面对张

某的频繁请假， 单位方并没有扣除

张某工资的情形， 酌情减低赔偿请

求。 张某表示同意， 赔偿方面可以

适当地做出让步。

最后， 公司方也认识到做法有

欠缺， 同意了调解方案， 并愿意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适当

的生育津贴补差， 张某也在自己赔

偿请求上做出了让步， 在调解员的

努力下， 双方圆满地化解了矛盾，

达成了书面调解协议。

经调解员主持， 双方达成一致

调解意见， 某公司同意支付张某生

育津贴补差和哺乳期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共计 53000 元。 双方劳动关

系解除， 双方无其他劳动争议。 某

公司当即现场支付了上述约定款

项， 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案例点评】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 对

怀孕、 分娩的女职工给予生活保障

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政策， 旨在

通过向职业妇女提供生育津贴、 医

疗服务和产假， 帮助其恢复劳动能

力， 重返工作岗位。

公司为女职工缴纳了社会保险

费， 女职工生育后按照用人单位上

年度的月平均缴费基数领取相应的

生育津贴， 但公司未足额为职工缴

纳生育保险， 导致了女职工不能足

额领取生育津贴。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显然应当给女职工补足生育津

贴差额。

对于用人单位能否在女职工哺

乳期内随意降薪或解除劳动合同，

法律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对女

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提供的

特殊保护。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

从事的劳动范围的规定； 不得因女

职工怀孕 、 生育 、 哺乳降低其工

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

聘用合同。

怀孕后请假1年，哺乳期被解雇
青浦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耐心释法化解劳动纠纷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李鹏 练彬彬

投资者购买金融衍生品被

强行平仓， 以开通网上银行业
务的某银行支行作为被告提起

诉讼， 要求赔偿保证金平仓损

失， 却被告知告错主体。 适格
主体究竟是谁？ 纠纷又该如何

解决？

近日， 上海金融法院成功

化解一起投资者诉某银行支行

其他合同纠纷上诉案， 投资者

最终与金融机构达成和解撤回
上诉。

被银行强行平仓

消费者一怒起诉

2009 年 12 月 25 日， 刘某在

某银行某支行处填写 《某银行某市

分行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

表》， 持卡申请办理开立存折、 开

通渠道服务电话银行、 网上银行

“理财版” 等。 申请表背面条款约

定， 申请人利用某银行网上银行进

行黄金等投资理财交易， 应在网上

签署网上银行投资服务协议等协

议。 之后， 刘某通过网上银行以及

手机银行 APP多次买卖贵金属。

2020 年 3 月 12 日中午， 刘某

贵金属账户被银行一次性全部平

仓， 保证金账户也产生损失。 刘某

认为， 《某银行某市分行个人账户

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 是其与某

支行签署的理财服务协议， 支行向

其提供理财服务。 某支行强行一次

性平仓时， 刘某保证金账户内的保

证金充足率在 20%以上， 不符合强

行平仓的前提条件， 某支行也未事

先通知刘某， 且一次性平仓也与合

同约定的逐笔平仓不符。

某支行则认为， 刘某仅是向该

行申请开通网银等渠道服务， 《申

请表》 并非双方之间签订的金融理

财服务协议。 涉案的银行账户开户

行业非支行。 因此， 支行不是本案

适格被告。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支行

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裁定驳

回原告刘某的起诉。 刘某不服， 上

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刘某认为， 虽然其与某支行之

间未签署过专门理财协议， 但却在

某支行签署了含有理财服务协议内

容的 《申请表》； 其在支行开立的

保证金账户， 专用于理财交易； 他

与支行曾在柜面做过风险偏好测

试， 测试结果为损失接受度 20%，

而某支行一直未向其提供该风险偏

好测试书。 因此， 支行是适格主

体。

法官多次调解

双方达成和解

作为该案的主审法官， 开庭

前， 李鹏法官认真阅卷， 认为虽然

刘某从事贵金属交易已近十余年，

但随着交易端从网上银行发展到手

机银行 APP， 刘某在案涉交易的

签订、 履行上存在诸多不明。

为查明本案的适格主体， 庭审

中， 李鹏法官要求刘某当庭演示，

在手机银行 APP 上展示案涉交易

明细并进行买入操作。

虽然案涉交易已经平仓结束，

手机银行 APP 也无法显示刘某买

入时所签署的电子合同， 但通过操

作一笔新的买入交易， 手机银行

APP 显示待签电子合同相对方却

是某银行总行。

庭审后， 李鹏法官认为虽然一

审法院以诉讼主体不适格， 程序上

驳回原告刘某起诉， 并无不当， 但

案涉交易可能涉及银行支、 分、 总

等多方主体， 投资者证据搜集能力

薄弱， 可能需要多次起诉才能解决

纠纷， 增加了讼累， 且实体上， 银

行方面在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方面也

负有一定的义务。

为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切实实

现案结事了， 李鹏法官多次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 向双方分析利弊。 李

鹏法官一方面向上诉人刘某释明，

《申请表》 中渠道服务与理财服务

的差异， 如何识别手机银行 APP

上签署的电子协议的向对方， 以及

刘某主张的保证金损失计算依据不

足。

另一方面， 李鹏法官向被上诉

人某支行释明， 虽然目前刘某告错

主体， 但理财交易确实发生于刘某

与某银行支行、 分行或总行之间，

无论发生于哪级银行， 银行均负有

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案涉金融产品、

投资活动风险等适当性义务， 在诉

讼中也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

最终， 在李鹏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了和解， 银行补偿刘某相

应的金额， 刘某则向法院撤回上

诉。

本案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

解。 李鹏法官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

一致好评。 投资者先后两次通过

12368 诉讼服务平台发来感谢信

息， 称赞法官“是人民的好法官”

“案子总算了结， 感谢法官的辛苦

审理和暖心服务”。

投资金融衍生品被强行平仓
开通网银业务的银行需要担责吗？


